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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所需高压氧舱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概况

1、采购内容：高压氧舱
2、采购数量：1套

3、预算金额：3100000元 
4、投标报价：设备及相关杂费、运输、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售后服务相关伴随服务费用等，并直至项目交付并验收合格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5、本项目属于货物类招标项目。本项目核心产品有：高压氧舱。

6、本采购项目及要求中所有涉及到软硬件产品的品牌、型号等内容，除特别声明外，均为参考要求而非必须要求，采购方欢迎投标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响应其他品牌、型号的产品，但其性能、技术参数应当接近或更优于采购要求。

二、主要技术参数（注：需按要求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未提供的或提供内容模糊不清的视为负偏离，★条款任意一项不满足作无效标处理）

（一）执行标准：

1．TSG 24《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TSG 21《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GB/T 12130-2020《氧舱》；

4．JB 4732《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

5．符合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要求。
6．GB9706.1-2020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

7．NB/T4701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8．GB50222-2017《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9．GB/T7134-2008《浇铸型工业有机玻璃板材》；

10．GB/T 12243-2021《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11．满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产品检测要求。 
12. 生产厂家需具备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且生产厂家及供应商需符合相应医疗器械生产许可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管理的规定。
（二）技术规格参数

舱体部分

1．结构形式：双舱四门舱体。平底、平封头圆形高压氧舱。

▲2．氧舱规格要求：舱体直径≥3400mm，长度10000mm±40mm。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舱体长度。
3．最高工作压力≥0.2MPa。

4．治疗人数：≥18人，其中主舱≥14人，过渡舱≥4人。

5．人均舱容≥3m3 。

6．舱门形式：一次冲压成型高强度薄壳门。锁紧方式：低压自动锁紧。

▲7．舱门透光尺寸及数量：（高×宽）≥1900×1200 mm。数量≥4套。采用平移门技术。进舱门智能触屏控制开、关门。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舱门透光尺寸。
▲8.照明方式及数量：冷光源外照明，采用球面照明窗，数量≥16个。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照明窗数量。
▲9．观察窗尺寸及数量：透光直径≥300mm，数量≥12只。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观察窗数量。
9.1观察窗内侧加装可推拉式紫外线防护装置，以满足舱内进行紫外线消毒时保护观察窗有机玻璃的需要。
★10．摄像窗：舱体不单独开设摄像窗。摄像机安装于观察窗。
11．递物筒数量：≥2套，透光直径≥300mm，主舱、过渡舱各≥1套。

12．舱内座椅及数量：主舱配专用沙发座椅≥14个。副舱配可躺卧舒适沙发座椅≥4套。
13.吸氧装具布局方式及数量：

▲1)上部采用航空式上装吸氧装置，优化内部空间，管、线分区设计，配置常规供排氧：主舱≥14套，过渡舱≥4套。提供实景照片予以证明。
▲2)中部采用设备带，配置氧气终端供氧口/雾化、负压吸引终端。提供实景照片予以证明。
14．舱内上部装饰和设施采用模块化可拆卸固定结构，需要时可将所有装饰板和舱内设施快速拆除和恢复，以满足舱室内整体定期消毒的需要。

▲15．舱内地板采用高档地板革铺面。要求达到GB 50222-2017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中铺地材料BI(B)等级要求，须提供氧舱制造商具有的第三方出具的检验报告予以证明。
16．舱内配设全程吸痰装置≥3套: 主舱≥2套、过渡舱≥1套。

17．舱内配设急救供氧装置≥3套: 主舱≥2套、过渡舱≥1套。

18．舱内配呼吸机气源（空气、氧气终端）接口装置≥6套：主舱≥4套、过渡舱≥2套。

★19．配设生物电无损导联装置接口，该接口采用模块化可变径技术，通过调整密封模块可任意适配线径4mm-14.5mm的进舱导线，最大可通过接头尺寸：33mm*33mm。 每套接口可穿≥4线，共≥6套：其中主舱≥4套、过渡舱≥2套。

20．舱内配全方位拾音对讲装置≥2套：主舱、过渡舱各≥1套。

21．舱内配无触点感应式应急呼叫报警装置≥18套：每人位≥1套。

22．每舱室均设置自动泄压安全阀≥2套，并配手动紧急卸压装置。

23．其他配置：

23.1配设药品柜≥2套，每舱室≥1套。

23.2配设输液吊架≥2套，每舱室≥1套。

▲23.3配设通风换气装置≥2套，每舱室≥1套。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通风换气装置数量。
23.4两侧舱壁加铝合金挂杆，便于物品放置。

23.5舱内加装氛围灯，开舱自动断电。

23.6进舱门加装安全防夹光栅。

23.7进舱门加装消除静电装置。

操作控制台

设备操作控制方式：采用机械手动+触摸屏控制+计算机自动化操作三种形式；操作控制系统由数字自动化操作控制总台和机械式分控台组成；

（一）总控台

1.计算机控制系统≥1套。

2．氧舱专用双工对讲机≥1 台。

3．音乐播放器≥1台。

4．电气控制系统≥1 套。

5．分布式吸氧动态显示系统≥18位。

▲6．触摸屏控制系统≥4 套。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同类型氧舱检验报告予以证明，同时提供上述检验报告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公开平台的的查询记录截图。
7．应急电源≥1 台。

8．按钮开关≥1套。

9．喇叭≥1套。

10．空调控制器≥3套。

（二）分控台 （主舱）

1．新型推拉式加减压操作阀门≥2 套：加、减压各≥1套。

2．供排氧操作阀门≥2套：供、排氧各≥1套。

3．压力显示系统 ≥5 套：

精密压力表≥1 只；

普通压力表≥1 只；

供气压力表≥1 只；

供氧压力表≥1 只；

水柜压力表≥1只。

4．智能声光报警式测氧仪≥1台。

5．取样流量计≥1 套。

6.急救供氧流量计≥2套。

（三）分控台（过渡舱）

1．新型推拉式加减压操作阀≥ 2 套：加、减压各≥1 套。

2．供排氧操作阀门≥2套：供、排氧各≥1 套。

3．压力显示系统≥4 套：

精密压力表≥1 只；

普通压力表≥1 只；

气源压力表≥1 只；

氧源压力表≥1 只。

4．智能声光报警式测氧仪≥ 1 台。

5．取样流量计≥1 套。

6.急救供氧流量计≥1套。

压力调节系统

1．空压机：静音型螺杆空压机≥2台。

2．空气冷却系统：冷冻式干燥机≥2台。

3．空气净化系统：采用气水分离器、空气过滤器进行多级过滤，保证进舱气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4．储气罐：工作压力≥1.4MPa，总容积≥20m³。储罐数量及结构形式按基建实际情况设计。

▲5．配设加压消音装置≥2套，每舱室各≥1套。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同类型氧舱检验报告予以证明，同时提供上述检验报告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公开平台的的查询记录截图。
▲6.配设进舱空气检测装置接口≥1套。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标识的同类型氧舱检验报告予以证明，同时提供上述检验报告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公开平台的的查询记录截图。
呼吸气系统

1．呼吸气体供应装置：采用低阻力供氧方式，配低阻力呼吸调节器、传感、供氧缓冲包。

2．排氧方式：缓冲式舱外排氧。

3.优化舱内吸氧装具，采用多功能吸氧面板、航空式上装吸氧装置与中部设备带相结合。具备常规吸氧、氧气终端供氧口/雾化、全程负压吸引终端。≥18套。
4.采用微阻力呼吸调节器≥18套。

2.（五）舱内环境调节系统

1．空调：采用分体冷暖空调。主舱≥2P≥ 2台，过渡舱≥2P ≥1台。

2．送风方式，采用永磁耦合感应传动。

电气控制系统

设立独立式配电系统，采用漏电保护器和隔离变压器双重安全保护，双电源自动切换。

监控系统

▲1．采用高清微型摄像机：≥8台；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微型摄像机的数量。
2. ≥50英寸液晶显示器≥1台。

3．监视画面经由硬盘录像机，将每个摄像机画面显示于监视屏上。

消防系统

1．按GB/T12130-2020《氧舱》标准之要求，各舱室均配置水喷淋消防设施，要求喷水强度不小于50L/（m².min），喷水动作响应时间不大于3s，并在操作控制台及舱内醒目位置设置快开式气动控制阀，以确保紧急状态下使用。

2．采用细水雾灭火系统。有效灭火降温。

3．配备高压氧舱用防腐高压消防水罐。

▲4. 舱内消防喷淋头数量≥28个。须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单位审批盖章通过的投标型号产品图纸，图纸中应明确体现舱内消防喷淋头的数量。
计算机控制系统

▲1.软件主要功能：加减压系统自动控制、排氧系统自动控制、医疗方案的优选功能、语音自动播报、数据跟踪处理、自动显示和记录、氧浓度自动监控、安全锁定功能、舱内压力自动保护功能、智能记录、软件系统一键还原、断电自保、自动稳压功能、数据记录、存档和打印功能、安全检测、故障报警自检功能。须提供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高压氧舱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检验报告予以证明。
▲2.应具有自主的软件著作权，提供制造商自主的软件著作权证书扫描件。

（十）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

 1．安全阀：主舱、过渡舱配置安全阀各≥2只。

　　储气罐、消防水罐配置安全阀各≥1只。

 2．递物筒配装压力锁定、低压自动开启装置各≥1套。

　　递物筒配装压力显示仪表各≥1套。

 3．压缩机配装超压自动停机、低压自动复位装置。

 4．各舱室内、外应急卸压装置各≥1套。

注：招标需求文件中的“▲”为重要指标，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每满足一项得3分，上限45分。

招标需求文件中的“★”为关键指标，满足的以提供的技术白皮书或其他技术文件为准，不满足的做无效标处理。

其余指标均为普通指标。

三、售后服务
安装和培训

1.1 提供详细设备安装条件和要求。设备安装前必须配合目前建筑结构的改造，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提供详细的设备平面布置图。

1.2 负责设备的免费到货安装和调试。

1.3 负责免费操作应用培训和维护培训，使买方使用人员能够进行熟练操作和一般维护。
1.4  医院现有高压氧舱免费拆除。
2. 维修 

★2.1 设备整机质保期≥3 年，提供终身维修。

2.2 厂商在中国境内设有备件仓库，并保证十年以上的供应期。

2.3 厂商在中国境内设有专业维修机构，配备常驻售后服务工程师。

2.4 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8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提供24小时维修电话，对保修期外维修必须做到先维修后付款。

2.5 可提供设备例行预防性维护，每年维护保养次数≥2 次，并有报告，另外每年需出具一份年度检查报告。

2.6 出保修后，以7.0折扣的优惠价格提供维修零备件。

四、验收

本项目以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采购需求列明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中标人投标文件所作的响应及承诺作为验收标准，若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所作的响应及承诺高于其他标准及本项目采购需求所要求的，则以其响应及承诺内容作为验收标准。采购需求关于验收标准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将具体按照合同约定的《履约验收方案》进行验收。

设备经招标人验收合格签字后，并不能免除供应商对设备应承担的责任。若设备验收时有关技术参数不能满足招标要求，招标人有权要求更换并同时有权要求索赔。

付款方式

设备验收合格之后三个月内支付100%货款。项目付款要求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交货时间及交货地点

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交货至招标人指定地址，货到后，应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1个半月内，完成安装调试。

七、其他说明

1、中标人所提供项目货物必须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为生产制造厂商原装且未经使用的全新合格产品。

2、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3、本次报价包含设备、安装调试费、运输费、包装费、税金、拆旧等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所有费用。
4、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

5、供应商需提供后续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及后续采购价格情况的相关说明。


